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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

說明：

國立政治大學 函
機關地址：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
聯 絡 人：朱家昱
聯絡電話：02-29393091#66890                   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 113年12月18日
發文字號： 政研發字第1130043036號
速別： 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 國科會來函、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各1份

 函轉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發布修正「國家科學及技術

委員會補助雙邊協議下科技合作交流及活動計畫作業要

點」第八點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轉知。

 

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113年12月13日科會科字第

1130085549號函辦理。

國科會依本要點第二點第四款規定之年輕研究人員，包

含大學生、研究生及博士後人員，其等參與國際交流活

動，需支用相關業務費及國際差旅費等。而現行第五款

之原意係規範上述人員，不得重複支領國科會補助之工

作酬金。為避免疑義，爰修正旨揭要點第八點第五款：

「已獲國科會其他補助案之專任、兼任人員、臨時工等

協助人員，在原工作時間內，不得再支領本補助案之工

作酬金。」

檢送國科會來函、修正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雙

邊協議下科技合作交流及活動計畫作業要點」第八點修

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各1份。

正本：本校各院、系、所、研究中心(電子布告欄)
副本：研究發展處、人事室、主計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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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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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長 李蔡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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